附件

科普惠农服务站试点工作方案 

2006-2007年，中国科协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共表彰了960名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和带头人，他们长期以来开展技术培训、示范和推广，为帮助农民掌握适用技术、开展科学生产和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培养新农民、建设新农村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为引导和帮助表彰对象进一步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延长“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工作链，探索建立科普惠农长效服务机制，特组织开展科普惠农服务站试点工作。

一、目标与任务

指导和帮助“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表彰对象建立完善科普惠农服务站，进一步提高表彰对象的科普服务意识、能力、规模和水平，促使其长期主动开展科普服务并实现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为农村基层科普的骨干力量。同时，形成科协与农村基层科普组织和科普带头人构成的科普惠农服务链，探索建立科普惠农长效机制。总结推广试点工作经验，发挥“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在农村科普中的旗帜作用，为提高农民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科普惠农服务站主要任务：

1、制定年度科普服务计划，形成科普服务制度。

2、挂牌开展科普服务，面向农民宣传党和政府新农村建设有关政策，宣传《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大纲》，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促进新农村建设，成为“农业科技便民服务窗口”。

3、面向会员和周边农户开展农村适用技术、新技术、新品种的科技咨询、培训、推广，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困难，带领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成为“农村科技赤脚医生”。

4、利用各方面提供的科普挂图、图书、音像资料及自行编制的科普资料进行张贴、播映和散发，面向农民开展宣传，成为“农村科普资源集散点”。

5、积极配合科协在科普日、科技周等活动期间开展科普宣传，注意搜集农民科普服务需求，及时向县级科协反映，成为“农村科普联系点”。

二、试点单位

在各省份申报的基础上，中国科协科普部经研究，确定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湖北、广西、海南、重庆、贵州、青海、新疆等15个省份为试点省份。参考各省份2006-2007年“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表彰对象的数量，给予一次性试点经费补贴，重点扶持100个科普惠农服务站，其中：山东、广西各10个，河北、山西、内蒙古、湖北、贵州、新疆各8个，辽宁、江苏、江西、重庆各6个，浙江4个，海南、青海各2个。

各省份自行确定本省份的试点单位。

三、时间安排

试点时间为2008年度。各省份应在5月份完成工作布置，12月份完成工作总结。中国科协于2009年1月开展全国试点工作总结。

四、分工与要求

各级科协相互配合、分工负责，共同指导和帮助表彰对象开展科普惠农服务站试点的具体工作。

（一）中国科协统一策划。

制定总体方案，开展宏观指导，支持试点省份开展工作，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二）省、地级科协组织落实。

负责本地科普惠农服务站试点工作的组织、管理、经验总结和追踪问效等工作。

1、制定本地试点实施方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确定试点单位。

2、提出试点工作和科普惠农服务站总体要求，对参与试点工作的县级科协和表彰对象负责人进行培训。

3、以资金、资源、专家等投入方式支持县级科协具体实施试点工作，随时了解和掌握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4、总结经验，挖掘典型，探索工作机制和模式。

（三）县级科协具体实施。

负责指导和支持表彰对象建立完善科普惠农服务站并依托科普惠农服务站开展工作。

1、指导、帮助科普惠农服务站制定工作制度、服务规范。

2、为科普惠农服务站开展专家服务。建立专家志愿者数据库，组织科技专家、农村实用科技人才、科普志愿者等为科普惠农服务站提供技术咨询和培训。

3、为科普惠农服务站开展科普资源服务。为科普惠农服务站提供科普挂图、图书、音像制品等科普资源，指导督促科普惠农服务站有效利用科普资源。

4、帮助科普惠农服务站扩大示范辐射作用。大力宣传科普惠农服务站的经验和事迹，积极协调解决表彰对象的困难，提升科普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扩大示范带动面。
